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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吳芸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63

傳真：02-27593361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3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130610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各級學校(含幼兒園)暑期防疫措施1份 

(21333905_111306103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本市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）辦理暑期活動相關防疫措

施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6月17日防疫會議結論辦理。

二、本市各級學校辦理暑期活動，將開放跨校及跨縣市行程，

惟須邀集親師生代表溝通取得共識，並擬定防疫計畫。

三、各級學校辦理暑期相關實體活動，應遵循下列措施：

(一)所有參與人員須打滿3劑，國小學生須完成1劑疫苗接種

（無則提供2日內快篩陰性證明）。

(二)活動期間除用餐、飲水外全程配戴口罩（體育類、藝才

班、吹奏類社團除外），用餐需使用隔板或保持社交距

離。

(三)活動練習時使用之設備、器材，輪替前應徹底清消。

(四)室內開啟空調設備時，前後窗戶應留15公分開口以利通

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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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於校外活動進行期間，如有學生快篩陽或確診，個案學

生應聯繫家長自費帶回，或撥打119聯繫當地醫療單位協助

處理；同行學生之同寢及同車九宮格學生進行快篩，如快

篩陰則繼續行程，如陽性則比照確診個案流程辦理，其餘

同學繼續行程。

五、檢附臺北市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）暑期防疫措施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

副本：

33


